
1 
 

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投资设立邦邦汽车销售服务（北京）有

限公司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公告 
 

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保监

会”）颁布的《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、《保险公司

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公司关联

交易信息披露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等规定，现将中国人民

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关于投资设

立邦邦汽车销售服务（北京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邦邦汽

车”）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： 

一、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概述 

2017年 12月 18日，本公司与人保金融服务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人保金服”）、共青城车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

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车泰投资”）共同签署《投资协议》，本

公司与人保金服签署《关于投资邦邦汽车销售服务（北京）

有限公司的特别约定》，根据协议约定，本公司与人保金服

各出资 9800 万元，持有邦邦汽车股权比例均为 24.5%，车泰

投资出资 23612 万元，持有邦邦汽车股权比例为 51%，三方

共同发起设立邦邦汽车。 

（二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邦邦汽车主营业务为汽车配件的销售与服务。注册地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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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四街 99 号 33 幢 D 栋 2135 号，注

册资本人民币 4亿元。  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 

（一）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

本公司与人保金服为以股权关系为基础的关联方，本公

司与人保金服共同的控股股东为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。 

（二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

关联法人名称：人保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10 亿元 

经营范围：互联网金融信息、技术和咨询服务；互联网

金融项目孵化与管理；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信息技术

服务外包，金融业务流程外包，金融知识流程外包；设计、

制作、加工计算机专业领域网络信息产品并提供相应的技术

服务和咨询；数据处理服务；计算机专业领域技术开发、技

术咨询、技术服务、技术转让；软件开发、软件设计；计算

机系统集成；设计、制作、发布国内广告（除网络广告发布）；

投资管理；投资咨询（除证券、期货）；商务信息咨询；企

业管理咨询；财务咨询；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；企业兼并重

组策划；网上销售：日用百货、机电产品、办公用品、珠宝

首饰、汽车配件、摩托车配件、汽车用品、农副产品；企业

形象策划；市场营销策划；会展服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



3 
 

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20118MA05KXR10E 

三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

（一）主要内容 

根据《投资协议》，本公司与人保金服、车泰投资三方

共同发起设立邦邦汽车，其中，本公司以 1 元/股的价格认

缴邦邦汽车注册资本 9800 万元，一次性现金支付，持股比

例 24.5%。 

（二）定价政策 

投资设立邦邦汽车的交易定价按照一般商业条款以及

公平、公正的市场化原则进行，交易定价方式公允、合理，

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不存在损害任何一方及其股东或相

关方利益的情形。 

四、交易目的、交易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

成果的影响 

投资设立邦邦汽车具备较高的战略性投资价值和一定

财务性投资价值，有助于巩固和增强我公司的综合竞争优势

和市场地位，预计对本公司本期和近期财务收益影响有限，

对本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将带来积极影响。 

五、交易的内部审批流程 

（一）决策的机构、时间、结论 

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7 年 9月 1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

三十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与人保金服联合发起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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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汽配电商平台公司的议案》。 

（二）审议的方式和过程 

董事会召开现场会议进行审议表决，除关联董事按照规

定放弃投票外，其余董事（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）均投赞成

票。 

六、本年度与该关联方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

本公司关联交易按季度统计，按照保监会对关联交易的

定义和对关联交易额的计算方法，本年度截至第 3 季度末与

该关联方已发生关联交易的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490.8 万元。 

七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

无。 

 

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2017 年 12 月 27 日 


